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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韋律師行是一所領先、提供全方位服務的香港律師事務

所。本行律師擁有深厚的經驗及具前瞻性思維的思維方式。 
 
 
 

 

關於本行 
 
我們的主要業務領域包括：企業／商業事務及企業融資；商事及海事爭議
解決；醫療疏忽及醫護；保險、人身傷害及專業彌償保險；僱傭；家庭及
婚姻；信託資產保值；遺囑、遺囑認證及遺產管理；物業及建築物管理；
銀行業務；欺詐行為；不良債務；基金投資；虛擬資產；金融服務／企業
監管及合規事宜。 
 
作為一間獨立的律師事務所，使我們將涉及法律及商業利益衝突的情況減
至最低，能代表各行各業的客戶處理各種法律事務。本行合夥人在香港發
展事業多年，對國際業務及亞洲地區業務有深刻的瞭解。 
 

 
 

本行的法例監管業務 
 

何韋律師行的法例監管團隊就爭訟及非爭訟事宜提供意見，並經常為同一客
戶同時處理爭訟及非爭訟事宜。因此本行有獨特的能力為客戶處理所有法例
監管及合規事宜。 
 
本行的客戶包括銀行、經紀人、上市公司、資產經理、財務顧問、保險公司
及已成立已久的業務。本行亦向高級管理層如董事、負責人員及行政主任、
行政總裁及持牌人士提供意見。 
 
我們法例監管核心團隊的一個顯著特點是我們由具有豐富企業內部顧問經驗
以及豐富金融服務訴訟經驗且擅長兩文三語合夥人領導。我們亦可按需要與
何韋律師行內其他律師互相合作。我們最為慣常的合作部門為銀行、資本市
場及僱傭方面的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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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調查和起訴  
 

本行的團隊具有豐富經驗代表客戶(包括公司董事及負責人員)處理香港的監
管及執法機構如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香港金融管理局、私隱專
員公署、香港交易所、廉政公署、香港海關、商業罪案調查科的調查和檢控，
以及附帶及相應的法律程式，例如禁制令或損害賠償索賠。 
 
本行亦協助客戶處理內部調查，與客戶的公司內部法律及合規部門和風險管
理部門緊密合作。如有需要，本行會委任法務會計師、行業專家及專家調查
員。本行草擬報告遞交監管機構，就補救行動提供法律意見，從整體上協商
和解辦法及處理持份者事宜。 
 
以下是我們的一些經驗示例: 
 

 
 

  

債劵發行人 
失責行為、 

投資者權利 

涉及海外法例的

調查：《美國愛

國者法案》、   

《反海外腐敗法

案》、《英國反

賄賂法》、       

《中國保守國家

秘密法》 

涉及上市公司的

股東爭議 

市場失當行為 

搜查令、 
突擊檢查 

上市公司披露 
虛假及 

誤導性資料 

企業管治 

違反保險條例 

香港金融管理局、

證監會、 

香港交易所、 

廉政公署、員警商

業罪案調查科、保

障業監管局的調查 

違反《香港上市 
規則》 

無牌進行 
受規管活動 

基金資產價值的 
錯誤估價 

行使 
《銀行業條例》 

第 52及 59條 

項下的權力 反洗錢調查 

不當銷售 
金融產品，包括

產品適當性 

金融犯罪：賄賂

或貪污、詐騙 

違反規則、 
守則及指引 

初次公開發行的保

薦人/董事責任 

財務報表內容 
不準確 

自我報告及 
補救行動 

違反權益 
披露法律 

沒有或延遲披露

內幕消息 

上市公司的 
董事責任 

資料保護及 
網路犯罪 

數字資產、 
證劵型代幣發行 

及加密交易 

利益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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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金融機構和上市公司提供諮詢服務 
 

本行定期進行差距分析和操作及合規檢討，以使客戶能全面符合適用於其業務的多項法

律及規例。 

 

本行與客戶在發牌及多項規管申請、業務架構及業務行為的事宜上合作。本行協助客戶

設計內部監管及草擬如服務條款和條件、客戶及協力廠商協定、合規手冊、突擊搜查程

式等文件。 

 

本行向上市公司及其董事就他們根據《香港上市規則》及香港證劵法的義務提供法律意

見。 

 

本行協助客戶於香港成立辦事處及將辦事處撤離香港、處理多項事宜如申請或放棄規管

牌照、與對手方及審計員交涉和處理僱員事宜。 

 

以下是我們最近處理的一些法例監管問題： 

 

 
 
 
 
 
  

發牌申請
業務架構的建議及進

出香港策略

虛擬資產、加密貨幣
交易所和加密貨幣基

金管理公司

投資者保障事宜：
合適性、利益衝突、
專業投資者、風險披
露、投資產品的發放

及銷售

跨境活動及
相關發牌事宜

內部控制、
政策與企業管治

符合打擊洗錢法規定，
包括瞭解客戶、
進行客戶受理和
提交可疑交易報告

資料保護與外包

競爭法
零售電子付款系統、
清算及結算、
備選支付系統

戰略事務，例如重大
監管變化，包括與監
管機構的聯絡

董事及高級

管理人員責任

文件 –客戶與對手方
的協定（包括分銷商
及代理安排）、合規
手冊、交易文件等

監管檢查

上市公司：
「內部」問題董事責
任、股東權利、股價
敏感資料、董事獨立
性、關聯交易

上市公司：
「市場」問題、
企業管治、風險管理
和公告／披露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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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的基金經驗 

 
設立私募股權/私募信貸/房地產/對沖/創業投資基金 

 
▪ 本行具有豐富經驗就設立私募股權、私募信貸、房地產、對沖和創投基金以及相關的

下游投資和撤資向客戶提供法律意見。 

 
加密貨幣和代幣化基金 

 
▪ 本行是香港少數具有豐富經驗為海外和香港受監管資產管理公司設立加密和代幣化基

金的律師事務所之一。本行律師入圍《金融時報》2023 年度亞太創新律師大獎的

「法律實踐 – 數字資產」類別及《亞洲法律雜誌》2023 年度香港法律大獎「年度最

佳投資基金律師事務所」的候選名單。 

 
零售基金和交易所買賣基金（ETF）的認可申請 

 
▪ 本行協助客戶處理大量零售基金和交易所買賣基金的設立、證監會認可申請以及持續

合規義務的事務。 

 
種子資金安排 

 
▪ 本行具有豐富經驗為基金客戶就初創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基金的種子資金和收益分享安

排提供法律意見。 

 
代表基金投資者 

 
▪ 本行律師曾代表主權基金、慈善機構、家族辦公室和高淨值投資者投資各種基金及附

函談判。 

 
 
  

何韋律師行的基金團隊就各種基金事務為客戶提供法律意見，包括設立私

募股權、對沖、信貸、房地產、創業投資、加密貨幣和代幣化基金、零售

基金和交易所買賣基金（ETF） 的認可申請、種子資金安排和代表基金投

資者。本行的客戶包括全球、亞洲、中國和香港的基金經理管理公司、家

族辦公室、企業和高淨值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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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的基金經驗 
 

對沖基金 

 
▪ 代表國際、亞洲、中國和香港投資管理公司設立不同結構的對沖基金，以投資於廣泛

的資產類別、投資範圍和策略。 

▪ 代表亞洲其中一家最大型和最多元化的企業集團與一家資產管理公司成立合資企業，

該合資企業的成立與設立一家開曼群島開放式投資公司。 

▪ 向一家位於香港和中國的家族辦公室的私人投資部門就離岸獨立投資組合公司的結構

和成立提供法律意見。 

▪ 為一家中國金融機構就其其中 5 個對沖基金的若干最新基金資料和變動而進行的基金

文件修訂提供法律意見。 

▪ 代表一家家族辦公室於開曼群島設立多策略對沖基金。 

 

加密和代幣化基金 

 
▪ 代表加密貨幣基金管理公司設立和發行加密基金，包括亞洲首個以比特幣為主題的代

幣化量化基金。 

▪ 擔任一家香港資產管理公司的法規顧問，該資產管理公司是首個獲得證監會「批准」

的代幣化基金，投資於若干香港房地產開發專案。 

▪ 代表一家虛擬資產基金管理公司處理其 1 億美元的旗艦加密基金，這使得本行的律師

入圍《金融時報》2023 年度亞太創新律師大獎的「法律實踐 – 數字資產」類別及

《亞洲法律雜誌》2023 年度香港法律大獎「年度最佳投資基金律師事務所」的候選

名單。 

▪ 代表一家 Web3 公司設立其首個創業投資型加密基金，投資於 Web3 公司、區塊鏈和

加密項目及代幣。 

▪ 向一家基金管理公司就設立投資於非流動資產的代幣化、封閉式基金提供法律意見。

該基金是亞洲首個代幣化基金。 

▪ 向一家基金管理公司就設立封閉式加密貨幣挖礦基金及相關合資安排提供法律意見。 

 

獲認可基金 

 

▪ 就多個證監會認可的零售基金和交易所買賣基金的設立、證監會認可申請以及持續合

規提供法律意見。客戶包括高盛、景順、美盛、摩根士丹利、道富銀行、滙豐銀行、

聯邦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弘收投資、Premia 和瑞銀。 

▪ 協助互惠基金管理公司修訂基金文件，以符合最新的《單位信託守則》和《基金經理

操守準則》。 

▪ 審閱證監會認可基金的宣傳資料和網站，以符合證監會守則和通函的合規目的。 

▪ 協助基金管理公司辦理內地與香港零售基金的南北向互認的申請和持續合規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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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資金安排 

 

▪ 就基金管理公司的國際基金的種子資金投資安排提供法律意見。 

▪ 代表一家香港初創管理公司處理種子資金投資和收益分享安排。該公司由中國基金管

理公司投資。 

 
代表投資者 

 

▪ 代表一個主權基金處理其對多項私募股權、對沖基金和互惠基金的投資，包括投資一

支德拉瓦州盲池基金及其共同投資基金 

▪ 代表香港慈善機構處理其對美國私募股權基金的投資。 

▪ 向多家國際基金公司就其認購日本、開曼和盧森堡房地產基金提供法律意見。 

▪ 向一家中國冷鏈物流公司就出售某基金的有限合夥權益予一家房地產投資公司提供法

律意見。 

▪ 代表一家保險公司投資一支採用主基金-聯接基金及並行基金結構的盧森堡私人信貸

基金，專注於歐洲私人債務工具和房地產基金。 

▪ 代表某頂尖 TMT 公司投資多支美元計價的盲池私募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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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的虛擬資產經驗 
 

 
證監會牌照 

 
▪ 我們曾就證監會相關牌照申請和通知向客戶提供法律意見，包括協助客戶向證監會申

請虛擬資產基金管理“提升”申請和其他通知。 

 
虛擬資產對沖及風險投資基金設立 

 
▪ 我們是香港為數不多的擁有為海外和香港監管資產管理公司建立加密貨幣對沖和 VC

投資基金經驗的律師事務所之一。 

 
初創企業融資和商業事宜 

 
▪ 我們為初創企業的籌款、合資、融資和日常商業需求提供諮詢服務。 

 
代幣化 

 
▪ 我們為客戶提供有關現實世界資產代幣化的建議，包括基金、房地產和其他非流動資

產。 

 
監管合規和諮詢 

 
▪ 我們為客戶提供諮詢服務，説明他們應對香港快速發展的虛擬資產監管框架。 

 
調查和執法  

 
▪ 我們為客戶提供有關監管機構調查和執法行動的建議。 

▪ 我們為網路犯罪受害者客戶提供法律建議，以取得強制性濟助及展開民事追討訴訟。 

 

  

何韋律師行屢獲殊榮的虛擬資產團隊處於虛擬資產法律工作的前沿，一直

積極為虛擬資產生態系統內的客戶提供有關虛擬資產基金、代幣化基金以

及與虛擬資產相關的複雜且快速發展的監管框架的建議。我們定期就交易

及監管事宜（爭訟性和非爭訟性）提供諮詢服務，因此在與客戶合作以滿

足其所有法律需求方面使我們在市場上獨一無二。我們的客戶包括虛擬資

產交易所、虛擬資產和傳統基金經理以及 Web3 和區塊鏈初創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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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的虛擬資產經驗 
 
業務 

• 代表加密貨幣基金管理人設立和發行加

密貨幣基金，包括亞洲首個以比特幣為

主題的代幣化量化基金。 

• 代表一家虛擬資產初創公司處理 SAFT 

和 SAFE 的架構和融資事宜。 

• 代表一家虛擬資產基金管理公司處理其 

1 億美元旗艦加密基金，這使我們的律

師入圍英國《金融時報》202 年亞太區

創新律師獎“法律實踐 - 數字資產”類

別和“英國投資基金律師事務所” 

2023 年 ALB 香港法律獎”。 

• 為基金經理設立投資於非流動性資產的

代幣化封閉式基金提供諮詢。該基金是

亞洲第一隻代幣化基金。 

• 代表一家 Web3 公司設立其首個風險投

資風格的加密基金，投資 Web3、區塊

鏈和加密項目和代幣。 

• 擔任一家香港資產管理公司的法律顧

問，該資產管理公司是香港證監會“批

准”的第一隻代幣化基金，投資於某些

香港房地產開發專案。 

• 為基金經理就設立封閉式加密貨幣挖礦

基金及相關合資安排提供諮詢。 

• 代表多個虛擬資產發行人處理與發行實

用代幣的交易文件相關的事宜。 

• 代表一家風險投資基金作為投資者投資

某些虛擬資產、虛擬資產基金和 Web3

公司。 

監管 

• 協助多家基金管理人獲得證監會監管批

准管理 100%虛擬資產基金。 

• 就證監會的調查和執法行動向加密貨幣

交易所、初創企業和相關個人提供諮

詢。 

• 借調到一家領先的加密衍生品交易所。 

• 為多家加密初創企業就與虛擬資產發行

相關的香港監管事宜提供法律意見。 

• 為加密貨幣交易所就其全球運營和行銷

活動（包括香港）的法律和監管合規事

宜提供法律諮詢。 

• 為一家保險公司就其在香港和美國的代

幣發行及其 DeFi 平臺運營的法律和監管

問題提供法律諮詢。 

• 為首次香港加密貨幣交易所的清算向清

算人提供諮詢。 

• 在證監會金融科技監管沙盒制度下的證

監會諮詢階段，向某客戶就其虛擬資產

交易平台提供法律意見。 

• 為傳統金融機構提供與虛擬資產交易、

諮詢和經紀相關的法律和監管問題的諮

詢服務。 

• 為一家金融機構從已倒閉的加密貨幣交

易所追回虛擬資產提供諮詢。 

• 代表網路犯罪受害者與香港當局交涉，

並從香港法院取得強制性濟助及展開民

事追討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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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法例監管業務團隊 
 

黃偉強 William Wong 

合夥人 

 
 
直線 +852 2803 3602 
手提 +852 5298 3051 
傳真 +852 2803 3618 
電郵 william.wong@howsewilliams.com 

 

黃律師專門處理爭訟性的規管工作及商業訴訟。他代表機構和個人客戶處理香港監管機
構和執法機構，對市場失當行為、洗錢、賄賂及貪污、不當銷售、內控失效、欺詐、僱
員舉報和資料洩露等廣泛事宜進行的調查。 

 

作為一名訟辯律師，黃律師在為金融機構、上市和私營公司以及家族辦公室和高淨值個

人提供商業糾紛（訴訟和仲裁）方面的諮詢擁有接近 20 年的經驗，包括從訴訟前策略和
和解談判、臨時禁令救濟、訴訟程式的啟動和審判，到判決和仲裁裁決的執行。 

 

受益於他的內部律師經驗，他就有關金融機構和上市公司的廣泛監管合規問題提供法律
意見，包括新業務協議起草、牌照問題、內部控制提升，以及諸如科技和虛擬資產的使
用等新興趨勢。 

 

自 2018 年，黃律師一直獲法律界目錄及排名認可，包括《法律 500 強》Legal 500（爭
議解決領域的「新星律師」）、《國際金融法律評論》 IFLR1000 （金融服務監管「新
星合夥人」）、《法律界名人錄》Who's Who Legal（調查領域的 「未來領導者」）、
《律商聯訊》LexisNexis（「40 位 40 歲以下精英」）和《中國商法》雜誌 China 

Business Law Journal（「20 位外資律所優秀律師新星」）。 

 

客戶一直對黃律師提供非常正面的評價: 

 

「黃偉強律師有超強的技術能力，並熟悉客戶在金融服務領域所遭遇的問題。他
具有很強的三語溝通能力，能夠以易於理解的方式解釋複雜的法律概念。」《法
律 500 強香港 2025》 

 

「知識淵博、反應迅速，總是能為客戶提供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法律 500

強香港 2025》 

 

「因其一流的訴訟工作而備受讚譽，他代表客戶處理與市場不當行為和白領犯罪
有關的調查」《法律界名人錄調查領域 2022》 

 

「一直是個佼佼者：他在商業上很精明，技術上很好，而且反應極快」《法律
500 強香港 2022》 

 

「一絲不苟、專業、周到，願意傾聽和考慮客戶的需求」《法律 500 強香港 2022》 

 

tel:%2B%20852%202803%203688
mailto:desmond.lee@howsewillia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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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位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士，不僅在法律方面有深入的經驗，而且還擁有出色
的合規相關技能和技術，可以與監管機構交涉。他在民事訴訟方面也很有能力。
他非常容易接近，而且反應迅速。」《法律 500 強香港 2021》 

 

「非常有經驗和高度熟練的訴訟律師」，「反應能力和態度是一流的」《法律界
名人錄調查領域 2021》 

 

「知識淵博」，「有能力提供簡潔和適當的建議」《法律 500 強香港 2018》 

 

在 2022 年 4 月加入何韋律師行之前，黃律師在高偉紳律師行的爭議解決和監管業務部門
工作了 7 年多，此前他曾在美銀美林和瑞士信貸法規部工作 4 年及在西盟斯律師行的香

港和倫敦辨公室接受培訓和工作。 

 

黃律師是 The Practitioner's Guide to Global Investigation（第 3 至第 6 版）香港篇及
Lissack and Horlick on Bribery and Corruption（第 3 版）的作者之一。 

 

黃律師操流利的英語、普通話及廣東話。 

 

黃律師執業經驗包括： 

 

▪ 就遵守《銀行業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包括通函和守則）、金管局監管政策
手冊／通函、《打擊洗錢條例》、《上市規則》和《收購守則》向多家金融機構及其
高級僱員提供法律建議。 

▪ 就內部調查以及香港交易所或證監會的調查向上市公司及其董事提供法律意見。 

▪ 廣泛就有關不當銷售、保薦人工作、發表研究報告、進行未經許可的受監管活動、電
話錄音要求等事宜的客戶投訴、證監會／金管局調查和高等法院訴訟向金融機構（受
投資管理或金融服務責任保險承保）提供法律建議。 

▪ 就機構投資者的投資管理所產生的涉及高等法院訴訟的爭議向中國的主要金融機構提
供法律建議。 

▪ 向一家中國銀行就抗辯少數股東在香港提起的仲裁提供法律建議。 

▪ 向金融機構就員工不當行為的內部調查提供法律建議。 

▪ 就金融犯罪問題包括反洗錢調查、制裁合規、反賄賂貪污問題向金融機構提供法律建

議。 

▪ 就證監會的調查向加密貨幣交易所提供法律建議。 

 

 工作經驗 

 

2022 何韋律師行 

2014 高偉紳律師行 

2011 瑞士信貸集團 

2010 美銀美林 

2005 西盟斯律師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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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背景 
 

2005 香港大學法學專業證書（優等） 

2004 香港大學法律一等榮譽學士 

  

 專業認許／資格 

 

2016 香港婚姻監禮人 

2008 英格蘭及威爾斯  

2007 香港 

 

 專業團體 

 

香港律師會會員 

香港律師會國際法律事務委員會會員 

香港律師會海外律師資格考試及豁免考委員會會員 

香港律師會投資產品及金融服務委員會會員 （2020-2021）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律師紀律審裁團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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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政匡 Jason Chan 

合夥人 

 
 

直線 +852 2803 3781 
手提 +852 6693 1639 
傳真 +852 2803 3618 
電郵 jason.chan@howsewilliams.com 

 

陳律師專門處理非爭訟性金融監管建議、投資基金和虛擬資產。 

 

陳律師經常就與香港金融服務業相關的各種持續合規、法律和監管的事宜包括受監管活
動、跨境基金及服務活動和行銷、資料保護、專業投資者制度、利益披露和反洗錢(AML)

提供法律意見。他亦富經驗協助金融機構向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申請
牌照。 

 

陳律師廣泛就私募基金的設立交易包括對沖基金、私募股權基金、房地產基金、加密貨
幣基金和代幣化基金提供法律意見。他亦富經驗就證監會認可零售基金和交易所買賣基
金的設立、授權申請和持續合規義務向客戶提供法律意見。 

 

陳律師是香港少數擁有實際經驗就快速發展的監管環境為虛擬資產生態系統和各種虛擬
資產專案的參與者提供法律意見的律師之一。他曾協助一名基金經理人取得證監會其中
一項首批監管批准以管理 100% 虛擬資產投資組合，幷協助建立加密貨幣基金和代幣化

基金。 

 

陳律師被 2024 年《錢伯斯金融科技指南》評為中國金融科技法律（國際律師事務所）的
「潛質律師」。他被 2024 年《國際金融法律評論》評為投資基金的「新星合夥人」、被
2024 年《亞洲法律雜誌》獎項評為「新星」，以及被 2024 年《律商聯訊》評為大中華
區的「40 歲以下 40 強」。他其中一項處理的事務被 2024 年《金融時報》亞太創新律師
大獎「表彰」為「金融科技及數字資產創新律師」。 

 

客戶對陳律師的正面評價： 

 

「陳政匡律師是一位傑出的律師，所提供的服務超越客戶的預期。他積極回應客
戶、給予支援，並致力提供卓越的服務。」（2025 年《法律 500 強》） 

 

「他卓越的法律專業知識和以客戶為中心的方法，使他成為我們業務中真正值得
信賴的顧問。」（2024 年《錢伯斯金融科技指南》— 中國金融科技法律（國際
律師事務所）） 

 

「陳政匡律師知識淵博，反應迅速。」（2024 年《錢伯斯金融科技指南》） 

 

「陳政匡律師在數字代幣化基金領域非常知名。」（2024 年《錢伯斯金融科技指
南》） 

 

  

tel:%2B%20852%202803%203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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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入何韋律師行之前，陳律師曾在多家國際律師事務所的基金和金融監管團隊工作。
他曾在香港高偉紳律師事務所接受培訓。 

 

陳律師操流利英語、普通話及廣東話。 

 

陳律師執業經驗包括： 

 

基金 

 

• 就設立對沖基金、私募股權基金、加密貨幣基金、代幣化基金和房地產基金向多家
國際、亞洲和香港基金經理人和家族辦事處提供法律意見。 

• 就投資私募股權基金、對沖基金和互惠基金向投資者包括主權基金和一家香港慈善
機構提供法律意見。 

• 就證監會認可零售基金和交易所買賣基金的設立、證監會授權申請和持續合規義務
提供法律意見。 

• 為基金經理人和初創公司經理就種子資金安排提供法律意見。 

 

金融監管 

 

• 協助金融機構處理證監會牌照申請和持續合規的事宜。 

• 就各種法律和監管事宜包括受監管活動、跨境基金及服務活動和行銷、基金管理人

行為準則、適用性、資料保護、專業投資者制度、利益披露、外包和反洗錢的事宜
向金融機構和資產管理人提供法律意見。 

• 就廣泛的許可申請、持續合規和監管建議向虛擬銀行、放債人、信託和公司服務提
供者、保險公司及仲介機構、儲值支付工具等提供協助。 

 

虛擬資產 

 

• 就取得證監會的監管批准以管理 100% 虛擬資產投資組合向多個（包括首個）虛擬
資產基金經理人提供法律意見，並為這些經理人建立加密貨幣和代幣化基金。 

• 協助獲證監會發牌的法團提出首次申請，包括申請基金代幣化、發行虛擬資產結構
性產品等的首次批准。 

• 協助香港一名資產管理人建立和發行亞洲首個以比特幣為主題的代幣化量化基金。 

• 協助加密貨幣交易所處理監管調查以及加密貨幣的相關法律和監管事務。 

• 為多家 ICO/STO 發行人提供有關交易結構、受監管工具分類、行銷限制、反洗錢和
監管合規方面的法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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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經驗 

 

2023 何韋律師行 

2021 德傑律師事務所 

2019 盛德律師事務所 

2013 高偉紳律師行 

 

 教育背景 
 

2013 香港城市大學法學專業證書 

2012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法學學士 

  

 專業認許／資格 

 

2023 香港婚姻監禮人 

2015 香港 

 

 專業團體 

 

香港律師會會員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第三代互聯網發展專責小組監管事宜小組委員會成員 

香港數碼資產學會榮譽法律顧問 

香港金融服務研究小組金融科技專家 

香港金融科技協會會員 

另類投資管理協會數字資產工作組成員 (2021 年至 2023 年) 

香港律師會投資產品及金融服務委員會委員 (2019 年至 2021 年) 

城市土地研究所青年領袖小組委員會成員 (2020 年至 2023 年) 

中國香港及國際房地產商會 (CRECCHKI) 明日領袖委員會副主席 (2020 年至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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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奮強 Vic Choi  
顧問律師 
 
 
直線 +852 2803 3517 
手機 +952 9212 1915 
傳真 +852 2803 3618 
電郵 vic.choi@howsewilliams.com 

 

蔡律師於史密夫律師事務所實習，其後於高偉紳律師事務所的監管部門工作。蔡律師曾
任滙豐銀行有限公司的中國監管合規及金融犯罪合規部總監，負責國家規管及道德合規
管理和反金融犯罪管制。他亦曾擔任一家香港主機板上市公司的總法律顧問。 

 

蔡律師主要就詐騙、道德、規管及人事問題向跨國公司提供法律意見。他亦就規管事宜
特別是規管機構的調查及檢控向金融機構提供法律意見。 

 

蔡律師亦曾於香港警隊工作。在蔡律師開始法律工作前，他曾於商業罪案調查科專門處

理重大的白領犯罪調查，並曾於警察訓練學校工作，以及曾任警方檢察官。他亦曾擔任
偵緝高級督察。蔡律師現時是美國舞弊查核師協會香港分會成員，以及一家上市公司的
非執行董事。 

 

蔡律師操流利英語、普通話及廣東話。 

 

蔡律師執業經驗包括： 

 

專職監管合規諮詢事務： 

 

▪ 為銀行和金融業參與者提供建議和代表其辯護監管機構和執法機構提起的調查和起訴 

▪ 為投資、商業銀行和金融行業參與者就監管部門和執法機構對其實施的調查和檢控提
供諮詢並擔任其辯護律師 

▪ 為銀行和仲介機構就市場失當行為問題以及《證券及期貨條例》及其他法規和監管規
定所引發的其他監管/合規問題提供諮詢並擔任其代理律師 

▪ 為銀行及金融企業提供反洗錢事務諮詢 

 

為跨國公司提供以下事務諮詢： 

 

▪ 舞弊相關問題，尤其是員工侵吞公司財產和濫用公司機密資料 

▪ 腐敗和道德問題 

 

專職舞弊相關的訴訟事務： 

 

▪ 反洗錢及欺詐相關事宜 

▪ 銀行欺詐 

  

tel:%2B%20852%202803%203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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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經驗 

 

2018 何韋律師行 

2016 博華太平洋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股票代碼：1076.HK） 

2007 滙豐銀行（中國）有限公司 

2002 高偉紳律師事務所 

2001 史密夫律師事務所 

1984 香港警務處 

 

 教育背景 

 

2001 香港大學法律碩士學位（企業和金融法） 

1998 香港大學法學專業證書 

1997 香港大學法律學士學位（榮譽） 

  

 專業認許／資格 

 

2003 英格蘭及威爾斯  

2002 香港 

 

 專業團體 

 

香港律師會會員 

註冊舞弊檢查師：註冊舞弊檢查師協會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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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嘉麒 Lester Fung 
顧問律師 

 
直線  +852 2803 3766 
手提  +852 9010 1362 
傳真  +852 2803 3618 
電郵  lester.fung@howsewilliams.com 
 

馮律師專門處理商業糾紛和金融合規案件。馮律師近年亦參與了廣受矚目、具標誌性的
清盤和公司重組案件，因而於這領域累積了豐富和寶貴經驗。 

 

馮律師曾處理廣泛的訴訟和仲裁案件，包括智慧財產權爭議、投資糾紛、股東糾紛、欺
詐案件和債權執行等等。馮律師深諳法庭和仲裁程式，並曾深入參與不同類型的非正審
申請和聆訊。 

 

馮律師亦建立了多元和靈活的金融合規業務。除了經常於監管機構（如證監會、金管局
和港交所）就市場失當行為展開的調查中代表上市公司、金融機構以及他們的管理層外，
馮律師亦經常就企業管治、新產品合規性，以及新興、受監管產業的投資項目所產生的
複雜和新穎法律議題為客戶提供意見。近年，馮律師的經驗還涵蓋備受關注的議題，如
虛擬貨幣、區塊鏈等。 

 

馮律師的客戶包括個人、上市公司、金融仲介及機構以及他們的董事和高管。馮律師是
特許仲裁學會的資深會員，亦持有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發的清盤和破產專業文憑。 

 

馮律師亦是兩本有關支付法和個人私隱法律著作的作者之一。 

 

工作以外，馮律師熱衷公益事務。他出任安徒生會的董事和香港域多利獅子會會長。 

 

馮律師操流利英語、普通話及廣東話。 

 

馮律師執業經驗包括： 

 

商業爭端 

 

▪ 代表某虛擬貨幣公司就收購合併交易所產生的爭端於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的仲裁中進行
抗辯和提出反申索，爭議包括智慧財產權使用權、交易資產計算等；標的金額達
2500 萬美元。 

▪ 代表一家中國知名房地產開發商及其附屬公司，在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的仲裁案中進行
辯護，對方當事人為一家美國投資管理公司，案件涉及該投資管理公司擬退出合資公
司的事宜；標的金額 1.6 億美元。 

▪ 代表某大型中國內地商品企業就美國公司被告人拒絶推進合併交易和侵犯股東權益的
行為於香港仲裁中心進行仲裁。 

▪ 代表某金融服務機構於高院訴訟中就知情收款和違反責任的索賠進行抗辯。該案件與
某公司註冊股東對實質持有人作出的欺詐行為有關，並涉及複雜的法律議題，如原告
能否依賴其違法行為申訴以及被告能否以 Duomatic 案例作抗辯理由。 

tel:%2B%20852%202803%203688
mailto:lester.fung@howsewillia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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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某基金公司的董事於高院訴訟進行抗辯。在基金公司中止股份回購而且表現欠佳
的情況下，基金投資人主張基金公司及其董事違約和作出失實陳述。 

▪ 為一家銀行就其客戶提出的金融不當銷售申索提供意見。 

 

清盤及債務執行 

 

▪ 代表債權人、金融機構、被告公司就展開清盤程式、抗辯和相關重組議題如協議安排
提供意見；馮律師處理過的項目包括中國輝山乳業、中國光大石油集團、中國恒大集
團、海倫堡中國控股公司以及其他備受矚目的中國內房清盤案件。 

▪ 於中國領地集團一案中成功代表被告公司剔除清盤呈請人的清盤呈請。該案是本港首

宗案例裁定債券投資人於 global note 的債券投資結構中未能符合香港清盤呈請人的資
格。 

 

金融監管及合規 

 

▪ 代表香港上市公司、加密貨幣交易所及其董事處理香港證監會和港交所展開的調查、
紀律聆訊和法庭程序、包括內幕交易、股票價格操控、財務報告失實陳述、錯誤和誤
導性資訊披露、內部風險管理缺陷、集體投資計畫和違反董事承諾等等。 

▪ 代表多家香港上市公司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就公司資金被挪用和可疑交易作出調查並處
理相關證監會查問。 

▪ 恒常代表某國際性金融科技公司的虛擬銀行和儲值支付工具業務就其日常業務、投資

交易、嶄新營運結構、股權結構變更、與第三方合作、新產品發佈所引起的牌照申請、
企業管治和合規問題提供意見。 

▪ 為金融機構和基金公司就區塊鏈、於虛擬貨幣公司投資公司等項目提供合規意見。 

 

 工作經驗 

  

2024 何韋律師行 

2018  盛德律師事務所 

2015 歐華律師事務所 

2011 英士律師行 

 

 教育背景 

 

2011 法律專業證書，香港大學 

2010 法律學士學位，香港大學 

2018 工商管理（法學）學士學位，香港大學 

 

 專業認許／資格 

 

2013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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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界聯繫 

 

會員，香港律師會 

資深會員，英國皇家特許仲裁員協會 

破產管理文憑，香港會計師公會 

通過內地大灣區律師考試 

 

 外部職位 

 

董事，安徒生會 

會長，香港域多利獅子會 

 

 著作 

 

馮律師是以下法律書籍香港篇的作者之一： 

 

• "Payment Services: Law and Practice", Elgar Financial Law and Practice series, 

February 2022 

 

• "The Privacy, Data Protection and Cybersecurity Law Review", The Law Reviews, 

October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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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卓彤 Pinky Chan 
資深律師 

 
 
 

直線 +852 2803 3605 
傳真 +852 2803 3618 
電郵 pinky.chan@howsewilliams.com 

 

陳律師是監管業務的資深律師，專門處理爭訟性的監管工作、國際仲裁和商業訴訟。 

 
她具有豐富經驗處理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等監

管機構的詢問和調查。她曾代表金融機構、企業和個人處理多項本地及跨境商業訴訟和

仲裁。她也就涉及跨境商業糾紛、詐騙、資產追回、重組及破產的案件向客戶提供法律

建議。 

 
她獲得了英國皇家特許仲裁員協會資深會員資格，並且是澳洲會計師協會的會員。 

 
陳律師操流利英語、普通話及廣東話。 

 

邱月 Emily Qiu 
律師 

 
 

 
直線  +852 2803 3539 
傳真  +852 2803 3618 
電郵  emily.qiu@howsewilliams.com 

 
邱律師專門處理投資基金設立和投資業務。 

 
她廣泛就私募基金設立和投資交易提供諮詢服務，包括對沖基金、私募股權基金、私人

信貸基金、基礎設施基金和加密基金。 

 
邱律師也代表機構投資者（包括 TMT 領域領先的中國公司、保險公司、金融機構、主權

基金和家族辦公室）投資各類投資基金。 

 
邱律師也定期就與香港資產管理產業相關的持續合規、法律和監管事宜提供諮詢。 

 
在加入何韋律師行之前，邱律師在一家領先的中國紅圈律師事務所的香港辦公室投資基

金團隊工作。 

 
邱律師先後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分別獲得英語語言

文學學士（B.A.）學位、中國民商法法學碩士學歷、香港法律博士（J.D.）學位及香港法

律專業證書（PCLL）。另外，邱律師為香港高等法院事務律師。她亦擁有美國紐約州律

師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職業資格。 

 
邱律師操流利英語及普通話。  

tel:%2B%20852%202803%203688
mailto:pinky.chan@howsewilliams.com
tel:%2B%20852%202803%203688
mailto:emily.qiu@howsewillia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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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慧幗 Janice Yong 

律師  

 
 
直線 +852 2803 3791 
傳真 +852 2803 3618 
電郵 janice.yong@howsewilliams.com 

 
 
楊律師在何韋律師行完成見習培訓後，於 2025 年獲取律師資格。在此之前，她曾在一家

美國律師事務所的資本市場部門工作，協助多家公司在香港交易所主機板的上市。 

 

楊律師在何韋律師行接受了不同業務範疇的培訓，包括僱傭、一般商業、醫療法律和監

管等。 

 

楊律師在英國 University of Reading獲得法學學士學位。隨後，她前往北京和香港繼續深

造，並獲得北京大學民商法法學碩士學位和香港大學公司與金融法法學碩士學位。 

 

楊律師操流利英語、普通話、廣東話及馬來西亞語。 
 

tel:%2B%20852%202803%203688
mailto:janice.yong@howsewilliams.com


 

 

 


